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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部111年5月11日召開「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小組」

111年第1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部內授營更字第1110807944號開會通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吳委員兼召集人欣修、陳委員兼副召集人繼鳴、國家發展委員會彭委員紹博、
國防部康委員芸馨、交通部魏委員瑜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劉委員芸真、本部地
政司鄭委員惠月、臺北市政府袁委員如瑩、新北市政府謝委員登武、桃園市政
府莊委員敬權、臺中市政府林委員憲谷、臺南市政府顏委員永坤、高雄市政府
施委員旭原、張委員桂鳳、蔡委員翼如、劉委員曜華、蔡委員孟澤、桃園市政
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宜蘭
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、行政院農業委
員會林務局、新竹縣竹東鎮公所、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組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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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小組」111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1年 5月 11日(星期三)上午 9 時 30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吳委員兼召集人欣修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祈潔 

伍、 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確認上次 110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第二案：前次會議討論案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。 

決議： 

編號 案由 主責單位 決議 

109-3-2 
「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警察宿舍公辦
都市更新招商作業規劃案」終止辦理案 

桃園市政府 持續列管 

109-3-3 
「臺中市后里區及潭子區都市更新整
體計畫案」成果備查案 

臺中市政府 持續列管 

109-3-4 
「雲林縣北港鎮都市更新整體計畫」成
果備查案 

雲林縣政府 
1.本案請雲林縣政府
儘速完成結案。 

2.持續列管。 

110-1-1 
「臺南市網寮北營區暨精忠二村眷改
基地都市更新規劃招商案」成果報告案 

臺南市政府 解除列管 

110-2-1 
「桃園舊城區周邊地區都市更新先期
規劃暨招商案」成果報告 

桃園市政府 解除列管 

110-2-2 
「宜蘭蘇澳地區防災型都市更新整體
計畫案」成果報告 

宜蘭縣政府 持續列管 

110-2-3 「屏東市都市整體計畫」成果報告 屏東縣政府 
1.本案請屏東縣政府
儘速完成結案。 

2.持續列管。 



2 
 

第三案：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業務執行情形及辦理成果報告案 

一、 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袁如瑩委員： 

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將於 111 年 5 月 12

日轉型為行政法人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。 

（二）劉曜華委員： 

1、建議先設定政府主導都市更新預期達成目標及案件數，再

訂定預定執行期程，以更積極之方式推動政府主導都市更

新。 

2、建議政府主導都市更新簽約案增列公益性指標資料。 

3、建議內政部積極協助尚未成立都市更新專責行政單位之地

方政府儘速成立。 

（三）張桂鳳委員： 

建議由署長率隊拜訪地方政府首長，商談設立都市更

新專責單位、提升專責單位層級及設立專責機構等事宜，

以有效提升地方政府之都市更新量能。 

二、 決議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請業務單位辦理下列事項： 

1、依委員意見精進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業務執行方案。 

2、盤點具發展潛力之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，並拜訪地方政府

首長積極推動該類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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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：「臺南市二空新村更新規劃招商案」成果報告案 

一、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蔡孟澤委員： 

提醒臺南市政府留意社會住宅之自償性，以利社會住

宅永續營運。 

（二）張桂鳳委員： 

請說明本案目前工程進度及是否遭逢工程執行問題。 

二、決議： 

同意通過本案辦理成果，請臺南市政府檢具資料向本部

營建署申請結案。 

第二案：「新竹市中正台夜市及國際商場周邊地區都市更新案」終止

辦理案 

一、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劉曜華委員： 

請說明本案範圍是否曾發生公安事件及新竹市政府因

應方案。 

（二）張桂鳳委員： 

1、本案於 96年至 104年僅召開 3次民眾協調會，且自 104

年起至今似無辦理進度，請說明新竹市政府對民眾意見之

回應及 104年起至今之辦理事項與成果。 

2、請補充本案後續都市更新願景及具積極作為之行動方案

（含市場之消防、安檢等公安問題的積極因應方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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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決議： 

（一）請新竹市政府依委員意見修正辦理成果。 

（二）請將中正台夜市及其周邊之消防、安檢等公安問題的後續

具體因應方案提供市府首長及相關局處卓參。 

（三）同意通過本案終止辦理，請新竹市政府依上述決議辦理

後，檢具資料向本部營建署申請結案。 

第三案：「新竹市都市更新整體計畫案」成果報告案 

一、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劉曜華委員： 

建議新竹市政府考量以整體都市計畫角度及跨區都市

更新模式，研擬本案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的後續執行方案。 

（二）張桂鳳委員： 

請補充屋齡30年以上國宅及閒置市場用地之後續都市

更新執行方案。 

二、決議： 

（一）本案新竹市政府研提之 3 處策略性更新地區，除建功高中

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辦理外，其他 2處請新竹市政

府務必積極辦理。 

（二）請新竹市政府依委員意見修正辦理成果。 

（三）同意通過本案辦理成果，請新竹市政府依上述決議辦理

後，檢具資料向本部營建署申請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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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「新竹縣竹東鎮舊市區周邊地區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」成果

報告案 

一、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國有財產署： 

1、本署將依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，考量本案機十用地西側

住宅區之活化利用方案。 

2、有關後續推動工作項目所列之「擬由本署辦理機十用地西

側住宅區都市更新規劃招商採購招標作業」1 事，因本署

缺乏辦理都市更新專責人力，後續如確定推動該案，擬將

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協助。 

（二）張桂鳳委員： 

1、請補充新竹縣政府就本案後續推動事項之積極作為。 

2、請就增劃都市更新地區 1事提出研析方案。 

3、建議增列竹東火車站及其周邊地區為都市更新地區及研擬

後續推動方案。 

4、請補充竹東市場及中央市場之後續具體推動方案。 

（三）劉曜華委員： 

1、本案規劃範圍之都市計畫圖前後不一，請修正。 

2、建議可透過整建維護方式打造公有空間（如林務局宿舍等），

藉以引進相關產業及就業機會。 

3、建議增列竹東火車站及其兩側工業區為都市更新地區並研

擬後續推動方案。 

（四）營建署（都市更新組）： 

1、有關本案後續擬推動工作項目，請修正下列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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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案申請補助及執行單位為新竹縣政府，故後續推動工

作項目之主辦單位原則應由新竹縣政府擔任。 

（2）本部關聯性公共工程補助對象以實施政府主導都市更新

事業而需興修之周邊重要公共設施為限，請配合修正相

關內容。 

（3）機三用地及機十用地西側住宅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有

具體之後續工作項目及單一主辦單位，且機十用地西側

住宅區之後續工作項目應先行確認國有財產署辦理意向

後再行研擬。 

2、本案建議依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完成後，再提報本推

動小組討論。 

二、決議： 

（一）竹東鎮公有土地眾多且亟待引入產業進駐，除本案劃定之

都市更新地區外，應尚有具辦理都市更新條件之地區，請

新竹縣政府結合產業發展等政策再予研析。 

（二）竹東火車站鐵路兩側國有地深具發展潛力，建議新竹縣政

府思考該區之都市更新推動方案。 

（三）都市更新案推動成果與地方政府首長支持度及行政單位積

極度高度相關，期許新竹縣政府以竹東鎮整體發展角度研

擬竹東鎮都市更新方案，以利後續發展。 

（四）請新竹縣政府依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完成後，再提報

本推動小組討論。 

柒、 散會（下午 12時 10分） 


